
关于印发《南京市建筑工地现场主要管理人员考勤

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宁建建监字〔2020〕155 号

各相关单位：

现将《南京市建筑工地现场主要管理人员考勤管理办法（暂行）》印发给你们，并结合

我市实际情况，就执行该办法的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我市行政区域内新开工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现场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本办法，7 月 1 日之前已开工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现场鼓励参照

执行，操作指南由南京市建筑市场监督站另行发布。

二、即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现场主要管理人员考勤试点阶段，

将分批对江北新区、江宁区、浦口区、六合区、溧水区、高淳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及相关

企业开展培训。

三、我市行政区域内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轨道工程、装饰装修工程施工现场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本办法，操作指南由相关主管部门另行发布。

四、本办法试行（试点）过程中，将结合工程规模、工期等现场实际情况，需要调整建

筑工地考勤记分及星级标识标准的，进行调整并适时发布。

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0 年 4 月 15 日

南京市建筑工地现场主要管理人员考勤管理办法（暂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推进建筑工程施工现场主要管理人员到场履职，实现两场联动管

理，保障工程项目的质量和安全，根据住建部《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

带班暂行办法》、《南京市建筑市场管理若干规定》、《关于进一步强化南京市建筑市场监

管的通知》和有关现行法律、法规等文件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南京市行政区域内建筑工程施工项目现场，监理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单位主要

管理人员到岗考勤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项目现场主要管理人员是指施工项目部中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施工员、

安全员、质量员、市场管理员，项目监理机构中总监理工程师、总监理工程师代表。

第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项目现场建立完备的考勤管理制度，负责符合要求的人脸识

别考勤设备配置到位和日常运行，能实现主要管理人员考勤信息实时传输至建筑市场管理部

门。

监理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在项目现场主要管理人员进场时，及时登录建筑市场管理

部门的业务系统（以下简称“业务系统”）填报工程项目及相关人员信息，并实施现场考勤。



第二章 考勤实施

第五条 项目现场主要管理人员在工程开工至工程竣工期间进行考勤，月考勤天数为

实际工作日天数。

第六条 每日考勤时间应与施工作业时间相符，当天进退场时间间隔超过四小时计为

有效考勤，无效考勤按当天缺勤计算。

第七条 项目现场停工的，在业务系统报备后，可暂停考勤。复工的，将监理单位签

发复工令报备后恢复考勤。

第八条 项目现场主要管理人员应与中标通知书或合同约定的人员一致，不得擅自变

更。确需变更，按相关规定完善变更手续后，及时在业务系统中填报。

第九条 项目现场主要管理人员在正常施工时间内不得擅自离岗，确需离岗，应在符

合相关法规文件基础上，履行请假手续，并在业务系统中报备。

第十条 项目现场主要管理人员考勤实行记分管理，积分周期为月，满分为 12 分。次

月依据考勤对象上月出勤率，不扣分或进行 1 次扣分，1 次扣分的分值为：1 分、3 分、6
分、12 分四种（详见附件）。

第十一条 根据项目现场主要管理人员月出勤情况，实行现场施工项目部月考勤星级

标识管理，星级标识分为 6 个等级，从低到高分别为“0~5”星，星级标识依据施工项目部

参与考勤人员个人分值进行考量（详见附件），并实行公示制度。

第十二条 根据现场施工项目部月考勤星级，结合项目工期，形成项目部综合考勤星

级（详见附件），并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对全市项目现场主要管理人员考勤工作的指导

和督查。其所属的建筑工程市场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市场管理部门”）具体负责所辖项目

现场主要管理人员的考勤日常监管工作。江北新区、江宁区、浦口区、六合区、溧水区、高

淳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职责权限，负责辖区内项目现场主要管理人员的考勤日常监管工

作。

第十四条 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督促监理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单位建立工程项目市

场信息，对项目现场主要管理人员到岗考勤情况进行督促落实。

监理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对项目管理机构建立工程项目市场信息情况和项目现场

主要管理人员考勤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第十五条 各级市场管理部门应对项目现场主要管理人员到岗考勤制度的落实情况进

行抽查，发现问题的，采取督促整改、通报批评等方式处理。

第十六条 项目现场主要管理人员考勤分值和施工项目部考勤星级，纳入个人和企业

信用评价，并作为差别化管理以及工程质量评优、标准化工地等评优评先的依据。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附件：建筑工地考勤记分及星级标识标准



建筑工地考勤记分及星级标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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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考勤

记分

标准

出勤率

的区间

划分

出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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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出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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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出勤率

扣分值 不扣分 -1 -3 -6 -12

施工

项目

部月

考勤

星级

标识

标准

标识标

准

所有成

员未扣

分

所有成员分值

不低于 11 分，

且项目经理不

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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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低于 11

分

所有成员分值

不低于 6 分，

且项目经理不

低于 9 分

所有成员

分值不低

于 6 分，且

项目经理

不低于6分

月星级 五星 四星 三星 二星 一星

施工

项目

部综

合考

勤星

级标

识标

准

标识标

准

期限内

月星级

均达到

五星

期限内月星级

有一次四星，

其他五星

期限内月星

级有一次三

星，其他为四

星及以上

期限内月星级

有两次三星，

其他为四星及

以上

期限内月

星级有一

次及以上

二星，其他

为三星及

以上

综合星

级

综合五

星
综合四星 综合三星 综合二星 综合一星

备注

1、项目现场主要管理人员考勤实行记分管理，积分周期为月，满分为 12 分。

2、项目现场参与考勤的主要管理人员，每个岗位至少一名。

3、施工项目部考勤星级标识未达到一星（综合一星）标准的，为（综合）0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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